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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595    证券简称：宝塔实业    公告编号：2024-047 

宝塔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关联方 

开展融资租赁关联交易暨对外担保的公告 

宝塔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 年 6

月 21 日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第四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十届

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十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与关联方开展融资租赁关联交易暨对外担保的议案》，现将

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关联交易的情况 

（一）关联交易概述 

1.宝塔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

司西北轴承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北轴承”）拟与国运融资

租赁（天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运租赁”）通过直

接租赁、售后回租的方式开展融资租赁的业务。预计融资租赁

金额不超过 5,000 万元，利率不超过 7%/年，融资租赁额度自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具体融资期限以合同约

定为准。担保方式为公司提供连带保证担保。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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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截至目前，宁夏国有资本运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

简称“宁国运”)持有公司股份 334,000,000 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 29.33%，为公司控股股东。西北轴承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宁国运系国运租赁实际控制人。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的规定，国运租赁为公司和西北轴承关联方，本次事

项构成关联交易。 

3.本次交易关联董事李昌盛和李修勇需回避表决。该议案已

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四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十届董事会第

四次会议、第十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4.本次关联交易未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5.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关联方概况。 

公司名称：国运融资租赁（天津）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118MA05MD904T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2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张永波 

住所：天津自贸试验区(空港经济区)环河北路80号空港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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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园东区8号楼 B318房间 

经营范围：融资租赁业务;租赁业务;向国内外购买租赁财

产;租赁财产的残值处理及维修;租赁交易咨询;兼营主营业务

相关的商业保理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宁夏共赢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股 61%，宁

夏水务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39%。实际控制人为宁夏国有资

本运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主要业务及经营情况。 

国运租赁由宁夏国有资本运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于 2016

年 12 月发起成立，注册资本 2 亿元。主营业务为融资租赁业

务、租赁业务、租赁交易咨询等业务。 

作为宁夏唯一一家纳入监管准入管理的国有内资融资租

赁公司试点企业和监管评级 A 级企业，公司一直秉承“专业、

务实、高效、创新”的经营理念，围绕城市服务、交通物流、

绿色产业、装备制造 4大板块，竭力为地方实体经济发展提供

全方位、高品质的融资租赁服务。当前已累计服务实体企业超

百余户，累计投放金额超 40亿元，不良及逾期率均保持为“0”。

自成立以来，公司各项指标整体呈稳步上升态势。 

截至2023年末，国运融资租赁公司资产总额7亿元，净资产

2.56亿元，资产负债率63.38%，全年累计实现营业收入5551万

元，利润总额2732万元，净利润2113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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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关联关系。 

截至目前，宁国运持有公司股份 334,000,000 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 29.33%，为公司控股股东。西北轴承系公司全资子

公司。宁国运系国运租赁实际控制人。国运租赁为公司和西北

轴承关联方。 

4.国运租赁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关联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关联交易的定价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公司

综合考虑国家相关政策法规规定、市场资金供求状况和不同租

赁产品结构特点，以及西北轴承项目建设资金需求和还款周期

的实际情况，由双方签订相关协议并参照市场平均价格水平协

商确定融资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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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融资租赁业务的主要内容 

1.出租人：国运融资租赁（天津）股份有限公司。 

2.承租人：西北轴承有限公司。 

3.融资租赁方式：国运租赁以售后回租和直接租赁的方式

为西北轴承提供融资租赁服务业务，并由西北轴承向国运租赁

支付租金。 

4.融资租赁额度：不超过5,000万元，有效期可循环使用。 

5.融资利率：不超过7%/年。 

6.担保方式：公司提供连带保证担保。 

7.融资租赁额度有效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

内有效。 

（五）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1.西北轴承与国运租赁拟开展的融资租赁业务，有助于拓

宽融资渠道，控制融资风险及融资成本，以及优化公司资金结

构，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保障西北轴承生产经营及项目建设的

正常开展，为生产经营及项目建设提供可靠的资金保障。融资

租赁业务不影响西北轴承相关设备的正常使用，对生产经营不

会产生重大影响。 

2.本次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平、公开、公允、合理的原则，

公司与国运租赁进行友好协商，交易定价公允，符合市场原则，

且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

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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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次关联交易不影响公司独立性，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

况、经营成果及独立性构成重大影响，公司主营业务不会因此

次关联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 

（六）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

联交易的总金额 

2024 年年初至披露日，公司与存在关联关系的关联方累

计已发生的总金额为 11,485.96 万元（不含本次交易）。 

二、担保情况 

（一）担保情况概述 

西北轴承为进一步促进经营生产和项目建设，优化公司

资金结构，拓宽融资渠道，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拟与国运租赁

通过直接租赁、售后回租的方式开展融资租赁的业务。公司就

融资租赁业务提供连带担保，担保总额度不超过 5000 万元，

额度可循环使用。担保额度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

有效。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西北轴承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15-12-08 

3.注册地点：宁夏银川经济技术开发区西区（银川市西夏

区六盘山西路 388 号） 

4.法定代表人：李昌盛 

5.注册资本：20,0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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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主营业务：轴承加工、制造；钢材销售；压力管道元件

的制造（锻制法兰（限机械加工）的管法兰、压力容器法兰；

锻制法兰锻坯的钢制法兰锻坯，凭相关资质经营）；经营本企

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生产所需的原辅材

料、仪器仪表、机械设备、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业务（国家限

定公司经营和国家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经营进料

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7.股权结构：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8.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否 

9.主要财务数据 

（三）担保的主要内容 

1.保证人：宝塔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债权人：国运融资租赁（天津）股份有限公司 

3.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4.额度有效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 

三、独立董事专门会议意见 

2023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或有事

项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信用 

等级 

713,697,312.95 280,813,084.80  432,884,228.15 204,776,144.15 -92,930,753.82 -88,680,401.85 - 

2024 年 1 季度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或有事

项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信用 

等级 

714,877,725.10 297,247,617.64  417,630,107.46 36,409,581.08 -15,257,887.49 -15,039,459.09 - 

https://aiqicha.baidu.com/company_detail_16924352010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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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交易事项有利于西北轴承生产经营及项目建设的长

远发展，提高了西北轴承的营运资金效率和经济效益，符合公

司整体利益。此关联交易和担保事项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

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决策程序合法有效。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况。综上，同意本次融资租赁

的关联交易事项，并提交董事会审议。 

四、监事会意见 

本次交易事项有利于进一步促进西北轴承业务的发展，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况。本次关联交易和担保事

项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决策程

序合法、有效，监事会同意本议案。 

五、授权事项 

为更好地把握融资时机、提高融资效率，提请公司股东大

会授权董事会及董事会授权公司经理层在本次审议的额度内，

实施上述融资业务，包括但不限于决定融资租赁方式、时间、

期限等，以及相关合同、协议、凭证等各项法律文件的签署事

项。 

六、备查文件 

1.《宝塔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四次独立董事专

门会议决议》。 

2.《宝塔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3.《宝塔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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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宝塔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6月 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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